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需求内容—医疗责任险
一、项目说明
医责险为医务人员提供保障，当我院发生医疗事故或医疗差错导致我院赔偿患者时（含法院判决、医调委调解、内部大额理赔），由保险公司根据合同向我院理赔损失。
二、保险范围和保险金额
1.被保险人：厦门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在册292名医护人员及临时聘请的外院专家。
2.医疗场所地址：厦门市
3.保障期限：自保单生效之日起一年
[bookmark: _GoBack]3.累计赔偿限额不少于20万元，其中法律费用累计限额不少于3万元、法律费用每次限额不少于3万元、医疗责任每人限额不少于3万元、医疗责任累计限额不少于7万元、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不少于20万元、每人赔偿限额不少于10万元。
